附件2  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现场确认及材料报送要求

由各学院指定的专人负责组织做好现场确认及材料报送工作。

一、材料的审核、确认：

1、确认学生的缴费情况；
2、审核网报信息是否正确，表格内容是否与网上报名信息一致，检查申请表和思想品德鉴定表打印是否合要求，申请表上本人是否签名；

     3、查对原件的真实性，申请人递交材料是否齐全合格，纸质是否符合要求；

     4、核实申请人提交用于贴证照片与网上报名的电子照片是否为同一底版；

5、凡是复印件，审核人均须签写“与原件相符”字样，签名及加盖各二级学院公章。《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封面的工作单位处需加盖各二级学院公章。

二、材料的提交：

一）袋内顺序排放：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
2、《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体格检查表》；

3、《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4、普通话等级证书复印件；

5、身份证复印件；

6、教育学、心理学合格证书复印件

7、学业成绩登记表
8、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意向书。

二）相片提交：

用于贴资格证书上小一寸相片以学院为单位用小袋装好并在袋面注明班级及申请人数。

